上海电力大学2026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修订）
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优化研究生课程体系，提高研究生教育内涵质量，结合《上海电力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2025-2030年）》总体要求，确保2026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高质量开展，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本次修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双碳”目标、能源安全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为使命，以培养能源电力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和高水平应用型人才为核心任务。各培养单位必须把培养方案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支撑能源电力行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抓手；大胆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和管理模式，规范和优化研究生培养过程；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主动对接能源电力行业技术变革，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构建与能源电力产业链深度耦合、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的一流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立德树人，将能源报国价值导向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全面深化“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统筹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充分发掘能源电力行业伦理、绿色发展理念及“双碳”战略中的思政元素，把家国情怀、行业使命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学术训练、科研实践、论文指导等各环节，健全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德业兼修的人才培养体系。
（二）强化分类培养，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学术学位培养方案突出理论前沿性与学科交叉，厚植基础理论，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与原始创新能力，鼓励跨学科融合攻关；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突出产教融合与实践导向，强化基础课程与行业实践课程有机结合，推广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等模式，提升解决新型电力系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放管结合，加大院部培养自主权。学校把握总体原则，设定培养方案基本框架，各培养单位应紧密对接能源电力产业链动态需求，在充分调研头部企业用人标准基础上，科学制定分类发展、特色鲜明、面向未来的培养方案。
三、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
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按一级学科制定。
（一）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在去年培养方案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硕博连读试点院部应充分发挥贯通培养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优势，制定针对性培养方案。
（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1.培养目标
在满足国家对学术学位研究生要求（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的基础上，各学科应紧密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制定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培养目标，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应具备有效性和可检验性，应与毕业生就业情况充分契合。
2.学习年限
学制和学习年限参照《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执行，应在学校规定的最长修学年限内完成学业。
3.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一般不超过5个，设置要科学、规范、相对稳定，反映学科先进性和前瞻性，要能适应、引导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并能体现我校办学优势和特色。建议每个方向的说明在100字以内。
4.培养方式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导师负责制。强调科教融汇协同育人，鼓励以跨学科、交叉融合、知识整合方式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
5.课程设置及学分
课程学习应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在满足学分要求的同时，建立课程体系改进、优化机制，增强课程内容前沿性，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升，鼓励学科交叉。同时，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门门有思政、人人重育人”。
各院部要根据往年的开课情况优化课程体系，超过3年未开课的课程建议不再列入培养方案。原则上在第一学期内完成所有课程。
（1）最低学分要求
研究生课程学习采用学分制。一般课程每16学时计1学分。
硕士研究生应修最低总学分32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30学分，必修环节2学分。
各院部、学科可根据本学科专业特点，确定不低于上述基本要求的学分。
（2）具体课程设置
建立科学、系统的课程体系，课程总数量应合理控制。
课程设置框架包含必修课程（含公共必修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选修课程（含专业技术课程、专业特色课程、公共选修课程）和必选环节。
1）公共基础课程（=7学分）
包含：政治理论3学分、外语2学分、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类1学分、人工智能通识课1学分。
[bookmark: _Hlk102052570]2）专业基础课程（≥10学分）
包含：数学类课程、专业类基础课程。
①数学课程：数学类基础课程指由数理学院针对研究生开设的数学类课程。
②专业类基础课程：至少有一门指南目录内核心课程（在课程设置中标明），可按一级学科范围内相关的二级学科进行拓宽。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点，至少设置一门AI+专业课程（在课程设置中标明），推动人工智能与本学科领域的深度融合；鼓励将核心课程建设成为AI+专业课程。
3）选修课程
包括：专业技术课程、专业特色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
①专业技术课程：是指导师（组）依据学生培养、研究项目需求制定教学内容/学习任务的课程，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任务、考核方式，增加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发展内容。具体课程名称及学分，由院部根据本专业特色确定。至少需要涵盖一门《研究生学科交叉课程目录》中学科交叉课程。同时，每个学科需结合自身特色设置1门以上科教融汇课程（在课程设置中标明），推动重大科研项目、高水平科研成果和前沿科研问题转化为课程内容，形成科研反哺教学机制；鼓励高水平科研团队（国家级项目负责人等）主讲相关课程。
②专业特色课程（4学分）：结合学科特色，设置学科前沿、科研实践等课程。
③公共选修课程：见《研究生公共选修课程目录》，包含思哲类、计算机类、经管类、数学类、外语类、写作及检索类、创新类、心理类、人文素养类、体育健身类等，体现“五育并举”。需涵盖至少1学分创新创业实践，各院部应制定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及学分设置
	课程类别
≥32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
	学分
	学期
	备注

	必修课程
	公共基础
=7学分
	10M5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2
	1
	

	
	
	10M5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Introduction to Nature Dialectics
	1
	1
	

	
	
	09M5001
	研究生综合英语
Graduate Comprehensive English
	2
	1
	

	
	
	10M5003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
	1
	

	
	
	
	人工智能通识课
	1
	1
	

	
	专业基础
≥10学分
	
	数学类课程
	
	1
	

	
	
	
	一级学科专业课（请标明核心课程）
	
	1
	

	
	
	
	
	
	
	

	
	
	
	AI+专业课程（请标明AI课程）
	
	1
	必选

	选修课程
	专业技术
≥**学分
	
	见《研究生学科交叉课程目录》
	
	1
	必选

	
	
	
	科教融汇课程（请标明科教融汇课程）
	
	1
	必选

	
	
	
	
	
	
	

	
	
	
	
	
	
	

	
	专业特色
=4学分
	
	****学科前沿
	2
	1-2
	必选

	
	
	
	***学科科研实践
	2
	1-2
	必选

	
	公共选修≥1学分
	
	创新创业实践
	1
	1-2
	必选

	
	
	
	见《研究生公共选修课程目录》
	
	1
	

	必修环节
=2学分
	
	社会实践
	1
	1-4
	

	
	
	学术讲座与综合素养教育
	1
	1-4
	

	补修课程
	
	
	
	
	不计
学分


注：1）学分抵扣，为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和学生个性化培养的要求，凡在科研成果、创新创业、社会工作获得突出成绩的，经研究生申请、院部认定后，可以冲抵一定选修课学分。具体内容参照相关文件规定。
2）工科类实验室安全教育，在课程中需明确学时要求。
3）《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课程的授课与考核由电气工程学部负责实施。
4）《人工智能通识课》课程的授课与考核由人工智能学部负责实施。
（3）必修环节（2学分）
1）社会实践（1学分）
由各院部进行指导并负责考核。各院部应制定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研究生撰写“社会实践总结报告”。
2） 学术讲座与综合素养教育（1学分）
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8次学术报告（其中包含至少2次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报告），并撰写2篇不少于1000字的总结报告。
6.学位论文
所有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达到学位要求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要反映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1）学位论文包含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评审与答辩等环节，各环节的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和各学科专业具体要求执行。
（2）学位论文应是一篇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基本论点要有理论上的论证或实验验证，对所选用的研究方法，要加以严谨的论证，能表明作者具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工作时间一般为1年。
（3）培养方案中须明确对学位论文的要求以及学位授予的成果要求。
7.其他
（1） 培养计划的制定
研究生应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根据本学科培养方案的要求和研究生本人的具体情况确定培养计划，并经指导教师审核同意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确认，要求一式四份，其中一份由研究生本人保管，一份导师保存，一份存二级院部存档，一份交研究生院备案。
（2）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修满规定学分，满足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其相应学位。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
对于同一培养单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原则上按照专业领域制定。同一专业学位类别内分不同培养单位的领域，可以考虑共建培养方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须满足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各类别最新版：工程类2026年、工程管理2011年、工业工程与管理领域2021年、翻译2011年）。各专项计划所对应的培养方案严格按照专项要求执行。
（一）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根据专业领域发展需要，结合2026年最新版《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意见》，在去年培养方案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
（二）专业学位硕士生培养方案
1.培养目标
在满足国家对专业学位要求（具有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能力）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明确培养定位，突出培养特色，更好地服务于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发展需求和社会的多元化人才需求，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应具备有效性和可检验性，应与毕业生就业情况充分契合。
2.学习年限
学制和学习年限参照《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执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应在学校规定的最长修学年限内完成学业。
3.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一般不超过5个，设置要科学、规范、相对稳定，反映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并能体现我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建议每个方向的方向说明在100字以内。
4.培养方式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强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将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嵌入学生培养全过程。实行导师（组）负责制，导师组应有来自校内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指导经验的教师，以及来自企业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专业学位研究生可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
5.课程设置及学分
课程学习应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在满足学分要求的同时，注重课程体系的先进性、模块化、复合性、工程性和创新性，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和学生个性化培养需求。课程设置应强调专业基础、工程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的综合培养，注重发挥在线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协同优势。各专业根据自身特点，确定各类课程的内容和学分，达到专业学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能力和综合素养的要求。同时，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门门有思政、人人重育人”。
各院部要根据往年的开课情况优化课程体系，超过3年未开课的课程建议不再列入培养方案。原则上在第一学期内完成所有课程。
（1）最低学分要求
研究生课程学习采用学分制。一般课程每16学时计1学分。
[bookmark: _GoBack]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修最低总学分30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23学分，必修环节7学分（“1+1”专班最低总学分28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21学分，必修环节7学分）；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修最低总学分30学分，其中管理类课程不少于18学分；翻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修最低总学分38学分。
各院部可根据专业特点，确定不低于上述基本要求的学分。
（2）具体课程设置
[bookmark: _Hlk102052521]课程设置框架包含必修课程（含公共必修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选修课程（含专业技术课程、专业特色课程、公共选修课程）和必修环节。其中，实践课程比例需达到25%以上。
1）公共基础课程（=8学分）
包含：政治理论3学分、外语2学分、工程伦理1学分、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类1学分、人工智能通识课1学分。
2）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包含：数学类课程、专业类基础课程。
①数学类课程：由数理学院针对研究生开设的数学类课程。
②专业类基础课程： 至少有一门指南目录内核心课程（在课程设置中标明）。不同院部分别招生和培养同一专业领域（储能技术085808、清洁能源技术085807、大数据技术与工程085411）研究生的，保证同一专业学位领域培养一定的共通性（专业基础课中须1-2门相同课程）。根据不同专业领域特点，至少设置一门AI+专业课程（在课程设置中标明），推动人工智能与本专业领域的深度融合；鼓励将核心课程建设成为AI+专业课程。
3）选修课程
包括：专业技术课程(应包含产教融合、实践性课程）专业特色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
①专业技术课程：是指导师（组）依据学生培养、研究项目需求制定教学内容/学习任务的课程，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任务、考核方式，增加人工智能赋能专业发展内容。具体课程名称及学分，由院部根据本专业特色确定。至少需要涵盖一门《研究生学科交叉课程目录》中学科交叉课程。同时，每个专业需结合自身特色设置1门以上产教融合课程（在课程设置中标明），此类课程应由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共同讲授，将产业界的真实项目、真实案例、真实问题融入教学过程；建议采用项目式学习、案例教学等实践性教学模式，鼓励基于学校综合能源研发平台开设相关课程。
②专业特色课程（4学分）：结合专业特色，设置技术前沿、技术应用实践课程。
③公共选修课程：见《研究生公共选修课程目录》，包含思哲类、计算机类、经管类、数学类、外语类、写作及检索类、创新类、心理类、人文素养类、体育健身类等，体现“五育并举”。需涵盖至少1学分创新创业实践，各院部应制定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及学分设置
	课程类别
≥30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
	学分
	学期
	备注

	必修课程
	公共基础
=8学分
	10M5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2
	1
	

	
	
	10M5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Introduction to Nature Dialectics
	1
	1
	

	
	
	09M5001
	研究生综合英语
Graduate Comprehensive English
	2
	1
	除翻译专业外

	
	
	10M5003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
	1
	

	
	
	10M5004
	工程伦理
Engineering Ethics
	1
	1
	工程类专硕

	
	
	12M5003
	中国语言文化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3
	1
	翻译专硕

	
	
	
	人工智能通识课
	1
	1
	

	
	专业基础
≥6学分
	
	数学类课程
	
	1
	

	
	
	
	一级学科专业课（请标明核心课程）
	
	1
	

	
	
	
	
	
	
	

	
	
	
	AI+专业课程（请标明AI课程）
	
	1
	必选

	选修课程
	专业技术
≥**学分
	
	见《研究生学科交叉课程目录》
	
	1
	必选

	
	
	
	产教融合课程（请标明产教融合课程）
	
	1
	必选

	
	
	
	
	
	
	

	
	
	
	
	
	
	

	
	专业特色
=4学分
	
	**技术前沿
	2
	
	必选

	
	
	
	**技术应用实践
	2
	
	必选

	
	公共选修≥2学分
	
	创新创业实践
	1
	1-2
	必选

	
	
	
	见《研究生公共选修课程目录》
	
	1
	人文素养≥1学分

	必修环节
=7学分
	
	专业实践
	6
	1-4
	

	
	
	学术与技术交流
	1
	1-4
	

	补修课程
	
	
	
	
	不计
学分


[bookmark: _Hlk102054340]注：1）学分抵扣，为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和学生个性化培养的要求，凡在科研成果、创新创业、社会工作获得突出成绩的，经研究生申请、院部认定后，可以冲抵一定选修课学分。具体内容参照相关文件规定。
2）工程类实验室安全教育，在课程中需明确学时要求。
3）《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课程的授课与考核由电气工程学部负责实施。
4）《人工智能通识课》课程的授课与考核由人工智能学部负责实施。
（3）必修环节（7学分）
1）专业实践（6学分）
工程类专业实践按照该类专业学位教指委相关文件要求执行。鼓励到企业进行，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可结合工程技术项目开展，也可与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工作同步开展。在学期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应不少于6个月。非全日制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开展。
导师（组）指导研究生制定《专业实践工作计划》，明确实践任务和考核要求。专业实践内容要具有一定的工程技术难度和工作量，体现所解决工程问题的成效。专业实践结束后，研究生须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由导师（组）进行考核，重点考核研究生完成专业实践任务的情况和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果等内容。
工程管理硕士、翻译类硕士专业实践（专业实习）按照对应专业学位教指委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2） 学术与技术交流（1学分）
学术与技术交流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提升研究生对学科前沿、行业动态、前沿技术等方面的了解与认识。各院部应制定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
6.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
学位论文和申请学位实践成果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的两种成果形式，专业学位研究生可选择其中一种申请学位。
学位论文应聚焦本行业领域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前景，形成具有一定先进性或创新性、实践指导性或可直接应用或可为形成解决方案提供支撑的理论或技术成果，以应用研究型专题论文呈现，体现学位申请人在本专业领域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承担专业研究工作或工程实践的能力。
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应聚焦工程实际需求，通过学位申请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具有应用性、先进性的成果，主要以实体或工程形象展示形式呈现。体现学位申请人在本专业领域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运用科学方法、技术手段、人文和环保知识等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应包括可展示实体形式和实践成果总结报告书面形式。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
（1）学位论文（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应经过开题报告（实践成果可行性论证报告）、中期检查、预审（实践成果展示与鉴定）、评阅与答辩等环节，各环节的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和各专业具体要求执行。
（2）学位论文（申请学位实践成果）须与实践紧密结合，应符合教育部和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应反映学位申请人具有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必须由研究生独立完成，时间一般为1年。
（3）学位论文（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类型主要包括专题研究类论文、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方案设计等形式，鼓励结合工程前沿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进行撰写。其他形式的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各院部可自行探索并制定相应标准。
（4）培养方案中须明确本专业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要求。
（5）培养方案中须明确本专业学位授予的成果要求。
7.其他
（1）培养计划的制定
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和研究生本人的具体情况确定培养计划，经指导教师审核同意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后，要求一式四份，其中一份由研究生本人保管，一份导师保存，一份存二级院部存档，一份交研究生院备案。
（2）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修满规定学分，满足学位申请创新成果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其相应硕士学位。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三）卓工院“1+1”专班培养方案
以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为牵引，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卓越工程师学院“1+1”专班须统筹考虑相应院部同一类别（领域）培养方案，在学生培养质量、学位授予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按类别/领域制定培养方案。

本指导意见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